

罗山县教育体育局文件

罗教体字〔2025〕64号  　  　      签 发 人：余 刚

办理结果：A

[bookmark: _GoBack]对县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
第2025038号提案的答复

何宗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将罗山县阳光幼儿园改建为小学”的提案已收悉。县政府对您所提出的意见高度重视，经县教体局认真研究和办理，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阳光幼儿园目前已完成青少年艺术中心、幼儿活动用房以及地下工程主体框架的建设，具备良好的改建条件。我们计划将其改建为一所办学规模为6轨36班的小学，预计可容纳学生1620人。改建工程将主要包括完善主体结构、安装工程、配套附属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学设备的购置等。总建筑面积约为18289平方米，估算总投资约为5800万元。目前县政府正在对原阳光幼儿园进行资产回购，拟定资产回购合同，待回购完成后即可开工建设。
阳光幼儿园改建小学后将有效缓解我县第二实验小学和第一实验小学的学位紧张问题，进一步优化我县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基础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注和关心，真诚希望一如既往地支持罗山教育事业发展。
特此答复。


罗山县教育体育局
2025年9月12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县教育体育局  2178090
联系人：王道稳
抄送：县政府督查室（3份），委员所在乡镇（街道）（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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